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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标的

泉山区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(一)根据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关于“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”和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[2021]28号）有关要求及《徐州市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实施方案》（徐残发[2021]21号）的通知，结合泉山区实际情况，2025年泉山区计划为360名精神、智力、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，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，服务期限12个月。共计预算约180万元人民币。（注：本项目共分3个采购包,每个投标供应商可以参与3个采购包的评审但只允许成为一个采购包的成交人，本项目按照采购包1、采购包2、采购包3顺序进行评审。在前一采购包中被确定为成交人的，可以参与下一采购包的评审，但不得再次成为成交人，不再作为后续采购包的成交候选人。且各采购包成交候选人数量不得少于3家，否则该采购包按废标处理。）
本项目为固定价格（即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不能更改）的采购项目，因服务对象处于动态变化中，故本项目服务费用结算时根据服务的人数据实结算。

(二)泉山区政府购买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划分三个采购包：

采购包1：预算金额：65万元。

服务范围：和平街道办事处、永安街道办事处、湖滨街道办事处、段庄街道办事处、桃园办事处、王陵办事处
服务总人数：约140人
采购包2：预算金额：55万元。

服务范围：奎山街道办事处、翟山街道办事处、火花街道办事处、金山街道办事处、泰山街道办事处、七里沟街道办事处
服务总人数：约100人。

采购包3：预算金额：60万元。

服务范围：苏山街道办事处、庞庄街道办事处、垞城街道办事处、柳新镇政府
服务总人数：约120人。
三、服务对象、内容、方式，期限及地点

1.服务对象：具有泉山区户籍；16—59周岁；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智力、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；低保或低收入家庭或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残疾人；生活不能自理或有一定自理能力，需要长期照料、家庭护理或需要短暂性服务、替代性服务或专业性支持的残疾人。

2.服务内容：为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精神慰藉和其他服务，提升生活自理能力、社会适应能力。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6次，每次不少于2小时，每月不少于12小时的托养服务。
3.服务方式：通过线上管理+线下定期上门服务，“呼叫”服务的形式提供服务。

4.服务期限：12 个月（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算起）

5.服务地点：徐州市泉山区。

四、服务标准

每人每月470元的补贴标准，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每人每月不少于6次，每次不少于2小时，每月不少于12小时的托养服务。
五、服务人员要求
供应商团队拥有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精神慰藉等方面专兼职服务人员，服务人员必须具备所提供服务的相关资质。

六、服务规范

1.统一着装、仪表仪容端庄大方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2.遵纪守法，讲文明懂礼貌，尊老爱幼。 

3.持有健康证、服务资格证等证书，或经相关专业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，满足残疾人护理的专项服务要求。

4.不将用户家庭的隐私泄露他人。 

5.护理专业、细心、操作技能娴熟、有丰富的护理指导能力。 

七、服务工作要求
1.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书，明确服务方式，服务时间，服务内容。

2.为每位服务对象提供每月不少于12小时，每月不少于6次，单次上门服务不少于2小时的托养服务，多人同时上门服务只算单次工时。

3.为每位服务对象一人一档建立档案，按照需求提供服务，每次服务结束后填写服务记录并签字确认。

4.档案归档：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将以下材料归档（托养服务申请表，托养服务协议，户口簿、身份证、残疾人证复印件，居家托养服务联系表，开展托养服务现场照片（每次不少于1张），服务满意度调查表，其他材料）

5.托养数据须对接开发区信息服务平台。
八、设备要求

供应商要具备残疾人托养服务的设备，包含医疗工具、家政工具、生活照料工具等。

九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但不限于以下项目实施方案。

包括服务方案、人员配备、管理制度、设备配备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其他相关服务计划等。

十、支付方式    

    根据合同约定的残疾人实际托养人数，年度内根据运行情况按照标准按季度据实结算服务经费。
十一、服务质量评价

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服务评价，并根据评价结果改进服务措施、提升服务质量。评价主要包括：行业规范与服务标准、内部规章制度与管理要求、岗位职责与要求、管理与服务记录、社会反馈与投诉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。

通过设立意见箱、召开家属或监护人会议、专人上门家访、查询服务过程记录等方式，进行满意度调查，收集服务反馈意见和建议。

评价结果作为资金拨付的依据之一，记入该服务供应商诚信服务体系，并作为下一年度本项目招投标工作重要参考。
十二、其他要求：见招标文件附件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。

